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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视野中的单位犯罪》

内容概要

周振杰编著的《比较法视野中的单位犯罪》从比较法的角度，对当前关于单位犯罪与单位犯罪预防中
的重点问题进行了梳理与检讨。本书第一章与第二章对国外法人犯罪理论与我国单位犯罪理论的发展
历程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其中的发展趋势与现存问题：第三章至第七章分别对单位刑事责任的基础、
国家机关的刑事责任、单位犯罪的范围、单位犯罪预防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第八章就当前单位犯
罪诉讼程序中的基础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九章分析了现有单位犯罪司法解释的基本立场，并提出了完
善建议。
    《比较法视野中的单位犯罪》在许多方面提出了新颖的观点。在探讨国家机关的刑事责任时，提出
应坚持“限制论”：在论述单位刑事责任论之时，提出了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合法基础，以“企业
组织责任”为认定基础的“单位刑事责任双层论”；在论述认定单位犯罪中的个人刑事责任时，提出
了以正犯理论为认定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标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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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单位固有的刑事责任论　　与上述两种理论相比，单位固有的刑事责任论具有了更多的应用
性价值。该论认为，“我国刑法的通说将‘经单位集体讨论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作为单位犯罪的核心要件。但是，这种理解具有难以划清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的犯罪和单位自身犯
罪之间的界限、扩大或缩小单位负刑事责任的范围、不符合现实社会中的单位犯罪的实际情况、无法
适用于规模较大的现代企业等弊端。在追究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时，应从追究单位自身固有的责任角
度出发，除关注单位集体决定和单位负责人的决定之外，还应考虑单位的目标、业务范围、规章制度
、防范措施等单位自身制度方面的情况。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单位的真实意志，正确地认定和处理
现实中所发生的单位犯罪，”①并提出“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及犯罪构成体系出发，在考虑单位固
有责任的场合，也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从单位客观上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及主观上是否
具有罪过两方面来进行考虑。”②　　“从追究单位自身固有的责任角度”出发认定单位刑事责任，
这应该成为单位刑事责任论的核心所在。但是，该论同时认为，“单位必须实施了应当负刑事责任的
危害社会的行为，这是单位负刑事责任的前提。但是，单位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是通过作为单
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不论是单位代表或机关的组成人员还是最底层的从业人员--所实施的。因为，
单位自身并不能像自然人那样活动；自然人行为人的行为若没有引起刑法所规定的、作为某种犯罪的
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的话，则在客观上无法判断该单位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①这未免有将单位刑
事责任的判断基础拉回到个人责任之嫌。　　此外，倡导者认为，单位固有的刑事责任论与日本学者
提出的主张“法人等企业是作为组织体开展活动，因此不能将代表人、中间管理人或者现场从业人员
等企业组织活动承担者的行为分别评价，应当将之视为一体”②的企业组织体责任论有着内在的联系
，但基于企业组织体责任论“即便在不能确定到底是谁实施了违法行为，而且，单个的行为人也不具
有可罚的违法性或过失的场合，只要能证明单位活动在客观上具有失误，那么就能肯定单位的过失责
任”的结论与“不能不让人产生只要发生了违法行为就得负结果责任之嫌的感觉”的理由，将之与责
任主义进行了调和。③也即，单位固有的刑事责任论是企业组织体责任论与责任主义结合的产物。但
是，如日本学者所言，如果要将以道义非难可能性为核心、以个人责任为前提的责任主义贯彻到底，
结论是法人刑事责任违反责任主义。④这也是德国迄今否认法人刑事责任，日本虽然肯定企业受刑能
力，但否认企业的犯罪能力与责任能力的原因所在。所以，能否调和企业刑事责任论与传统的责任主
义这一问题还值得商榷。　　⋯⋯

Page 5



《比较法视野中的单位犯罪》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6


